104年屏東縣政府辦理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水上運動嘉年華

「救生技能趣味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
（一）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4年1月12日臺教體署全(一)字第1040001351K號函辦理。

   （二）依據屏東縣政府104年4月7日府教體字第10406993600號函辦理。
二、目　　的： 
（一）鼓勵各級學校及民眾將水上安全觀念及救生技術融入日常教育課程及生活中，
      以有效防制溺水事件之發生，並提升水中安全認知及自救能力。

（二）配合104年屏東縣政府辦理第3屆「阿緱體育文化節」活動，提供民眾水域運
      動體驗及學習的機會。
（三）推行全民體育，增進國民身心健康，進而培養及提升運動文化，落實「打造運
      動島」政策理念，達到「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的目標。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五、承辦單位：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屏東縣立體育場管理所、屏東縣水上救生協會、屏東科技大學
七、比賽日期：104年10月30日(星期五)。 

八、比賽地點：屏東縣立游泳池（屏東市中華路98號）。
九、比賽組別：以學校為單位，共計六組。
    （一）高中男子組（二）高中女子組

    （三）國中男子組（四）國中女子組

    （五）國小男子組（六）國小女子組
十、比賽項目及參賽人數：
	項　次
	比　賽　項　目
	參賽人（隊）數
	備　註

	個人項目
	1
	著衣漂浮
	1人
	

	
	2
	障礙游泳50公尺
	1人
	

	
	3
	拖帶假人50公尺
	1人
	

	團
體
	4
	超級救生員(魚雷浮標)
	一組2人
	

	
	5
	4 × 50M 障礙游泳接力
	1隊（4人）
	

	
	6
	4 × 25M 帶假人接力
	1隊（4人）
	

	
	7
	拋繩救生（12.5M）
	1隊（2人）
	


十一、報名辦法：
       (一) 即日起至104年10月23日(星期五)止。
      （二）E-mail: keigo1209@yahoo.com.tw或keigo1209@gmail.com

      （三）聯絡人：陳郁程主任     TEL:08-8782096轉14       手機: 0933-620042
      （四）每一組別請分別填具報名表，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五）比賽報名表請以電子檔傳送，報名後請電話確認報名組別、隊數。
  （六）賽程由大會安排，104年10月28日(三)中午前公告於教育處及僑德國小網站
       （http://web.cdps.ptc.edu.tw/）。
十二、競賽規則：
各項比賽均由大會俟報名人數，採用計時決賽或分組預決賽辦理。
十三、競賽器材：
(一)假人、救援浮標、手環及救生繩等由主辦單位提供。
(二)選手須自備符合規定之長袖衣物。
十四、獎勵辦法：
(一)各競賽項目均取八名，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八名頒發獎狀。
(二) 各競賽項目甄試資格依實際參賽隊(人)數，按下列規定錄取名額：
1.三隊（人）（含）以下錄取一名。
2.四隊（人）或五隊（人）錄取二名。
3.六隊（人）或七隊（人）錄取三名。
4.八隊（人）或九隊（人）錄取四名。
5.十隊（人）或十一隊（人）錄取五名。
6.十二隊（人）或十三隊（人）錄取六名。
7.十四隊（人）或十五隊（人）錄取七名。
8.十六隊（人）（含）以上錄取八名。
(三)各項(組)比賽之最低參賽隊(人)數為二隊(人)，否則取消該比賽或不予錄取。
十五、比賽爭議之判定與申訴：
(一)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規則無明文規定者，以技術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如遇有規則無明文規定之爭議，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向裁判長或大會技術委員提出書面申訴。未在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隊領隊或教練簽名。
      (三)競賽過程中如發生爭議時，運動員或職員故意妨礙、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
          經裁判或技術委員當場勸導無效，且未於10分鐘內恢復比賽時，取消該隊
          該項繼續參賽之資格，並驅離競賽場地。
十六、相關規定：
(一)比賽當天(10月30日)上午8 : 00起辦理報到，並領取秩序冊。
(二)泳池開放選手練習時間，10月30日上午7：30~8：30。
(三)10月30日上午8：30於游泳池召開領隊會議、8：50檢錄、9：00比賽。
(四)開幕典禮於10月30日上午09：30舉行，各單位請準時參加開幕。
(五)參賽證明：運動員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在學證明，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六)交通資訊：請自行上網查詢(屏東縣立游泳池)。
      (七)比賽期間請各單位維護設施安全及場地清潔。
(八)如有其他規定事項，得於賽前領隊會議時補充規定。
十七、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訂公布實施。

104年屏東縣政府辦理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水上運動嘉年華

「救生技能趣味賽」報名表
	校名(隊名)
	
	組別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國小男子組  (國小女子組

	領      隊
	
	
	

	教    練
	
	教       練
	

	聯  絡  人
	
	聯絡人手機
	

	聯絡e-mail
	

	通  訊  處
	

	比 賽 項 目
	選手姓名
	出生年月日
	班級

	1
	著衣漂浮
	1.
	
	

	
	
	2.
	
	

	2
	障礙游泳50公尺
	1.
	
	

	
	
	2.
	
	

	3
	拖帶假人50公尺
	1.
	
	

	
	
	2.
	
	

	4
	超級救生員(魚雷浮標)
	1.
	
	

	
	
	2.
	
	

	5
	4 × 50M 障礙游泳接力(高、國中組)
4 × 25M 障礙游泳接力
(國小組)
	1.
	
	

	
	
	2.
	
	

	
	
	3.
	
	

	
	
	4.
	
	

	6
	4 × 25M 帶假人接力
	1.
	
	

	
	
	2.
	
	

	
	
	3.
	
	

	
	
	4.
	
	

	7
	拋繩救生（12.5M）
	1.
	
	

	
	
	2.
	
	

	
	
	3.
	
	

	
	
	4.
	
	

	備
註
	(一) 即日起至104年10月23日(星期五)止。

（二）E-mail: keigo1209@yahoo.com.tw或keigo1209@gmail.com

（三）聯絡人：陳郁程主任     TEL:08-8782096轉14       手機: 0933-620042
（四）每一組別請分別填具報名表，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五）比賽報名表請以電子檔傳送，報名後請電話確認報名組別、隊數。
（六）賽程由大會安排，104年10月28日(三)中午前公告於教育處及僑德國小網站
   （http://web.cdps.ptc.edu.tw/）。




104年屏東縣政府辦理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水上運動嘉年華

「救生技能趣味賽」競賽規則
一、著衣漂浮
   （一）器材：冬季學校運動服
   （二）規則：選手必須準備冬季長袖運動服，坐在岸邊預備，開始後入水開始著衣，
              著衣完畢後立即仰漂10秒，以最快速度為優勝。
 二、障礙游泳
      （一）器材：障礙網
（二）規則：比賽游泳長度50公尺，在泳池前後兩邊12.5公尺架設障礙網，選手須

            下潛通過障礙網，以最快速度為優勝。
  三、拖帶假人
      （一）器材：假人
（二）規則：比賽游泳長度50公尺，在25公尺處放置假人，選手必須拖帶假人抵達
            終點才算完賽，以最快速度為優勝。(國小組及國中組假人水只裝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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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超級救生員    

（一）器材：魚雷浮標
（二）規則：每位選手配置1個魚雷浮標與1位拖帶學生，每位選手必須背魚雷浮標
            拖帶，救者選手游泳25公尺，溺者先在泳池25公尺處等候，利用救生

            浮具拖帶溺者25公尺，觸牆才算完賽，以最快速度為優勝。(溺者可幫

            忙踢腳)
五、4 × 50M 障礙游泳接力
       （一）器材：障礙網
       （二）規則：比賽游泳長度50公尺，在泳池前後兩邊12.5公尺架設障礙網，
                  選手須下潛通過障礙網，隊友觸牆後下一棒隊友才可出發，以最
                  快速度游完四棒為優勝。
六、4 × 25M 帶假人接力(國小組及國中組假人水只裝一半)
[image: image2.jpg]3]
L3

P - o >
S | PP





比賽內容：四名選手依序拖來回帶同一俱假人，每人約游25公尺。
(1)第一棒選手：在水中以單手抓住假人（假人的口或鼻需露出水面），另一手抓住池緣（池壁）或以出發姿勢固定。聞出發信號後，帶假人出發，並在23公尺至27公尺間的4公尺接力區內將假人交給第二棒。
(2)第二棒選手：第二棒帶假人游到轉身池壁，碰觸池壁後，再將假人交給在水中等待且至少以單手碰觸池壁或以出發姿勢固定的第三棒。第三棒需在第二棒碰觸池壁後才可接觸假人。
(3)第三棒選手：第三棒繼續帶假人，在73～77公尺交接區內將假人交給第四棒。
(4)第四棒選手：接著第四棒將假人帶回終點，並以身體任一部位碰觸終點池壁，即算完成。
(5)所有參賽的選手必須停留在比賽水道的水中，直到裁判示意，該場比賽已完成始可離開。
(6)帶假人進入接力區和準備帶假人離開接力區的選手才得以參與假人交接。只要假人的頭部前端保持在交接區之內，進行交接時，帶假人進入接力區的選手才可以協助將要帶假人離去的選手。
(7)前一棒選手在下一棒抓住假人之前，不得鬆手（選手須至少一人以單手接觸假人）。
(8)出發和接力區域應有旗幟標示，如下：
˙出發區域—離出發區池壁五公尺上方。
˙泳池中央—於23公尺及27公尺處，在水面上1.5至2公尺高處，分別懸掛一條旗幟。
˙轉身池壁—離轉身池壁5公尺上方。
(9)選手在接力區域內可蹬池底出發。
(10)離出發區池壁5公尺內，不須依「正確帶假人」的規定（詳如附則假人相關規定），去判定帶假人的動作是否正確。在完成接力賽的終點區內，必須依帶假人的規定判定。
(11)在池中央和轉身池璧的接力區域內，不須依「帶假人」的規定去判定是否正確帶假人。
  七、拋繩救生
     國小組拋繩救生為8公尺

      國中組拋繩救生為10公尺

      國中組拋繩救生 為1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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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內容
本項為有限制時間的比賽。選手拋擲一條浮水性的繩子給在水中距離池邊12.5公尺處橫桿前的溺者（同隊隊友擔任），然後將「溺者」拉回終點池壁。
(1)出發：在第一聲哨聲之下，拋繩者（選手）站立在拋繩區內。「拋繩者」握住救生繩的一端，「溺者」拿著救生繩一端，入水游至橫桿前，並將繩索完全展開伸直，繩索多餘的部份，置於各自水道的橫桿上面的後方。不允許拋繩練習。

第二聲哨音響起時，選手不遲疑的準備好開始拋繩的所有事項，不動。在所有選手已準備好開始位置，發令員喊「預備」 (take your marks)時，拋繩者與溺者應迅速採取預備姿勢。所有選手就位靜止不動，發令員即發出號令開始比賽。
(2)開始姿勢：拋繩者站立在拋繩區內，面對溺者，雙腳併攏，雙手自然下垂置於身體兩側，保持不動。且以單手握住救生繩的末端。
溺者在指定水道的橫桿前中央處踩水，以單或雙手同時握住救生繩和橫桿上的指標處。
(3)開始信號後：拋繩者先將繩索迅速回收，然後再拋回給水中溺者(要抓繩者)，並將在水中的溺者拉回，直到溺者碰觸終點池壁。

為了避免任何可能干擾其他賽道選手比賽，溺者不可以出水上岸並應停留在他(她)的水道中。在裁判長示意比賽終了，發出停止比賽的號令之前，溺者如果他(她)試著爬出水面或上池邊，將被取消資格。

同樣的，拋繩者應留於拋繩區內，直到裁判長發出停止比賽號令，示意比賽終了為止。

溺者企圖抓到繩索時，拉橫桿是不會受處罰。
(4)公平拋繩標準：溺者只能在手沒有離開橫桿指定點上之狀態下，用另一手去抓到落在自己水道內的繩子。水道標示物不被視為「在水道內」。溺者可以潛入水中抓取繩子。在溺者的一隻手抓到救生繩之前，另ㄧ支手不得離開橫桿指定處。

只要溺者全程都保持在指定的水道之內，而且手沒有鬆開他們握住的橫桿指定處，他們在自己水道的位置之內可以用腳或身體的其他部份的策略取得拋繩，以便協助讓他的手可以很快抓到救生繩。
(5)拉回水中溺者：溺者被拉回時，應雙手緊握繩索置於前方，溺者握住繩索的雙手不得往前「爬行」。為安全起見，溺者僅可在要碰觸終點池壁時，鬆開一手去碰觸池壁，此舉動不視為違規，不會取消資格。

溺者可以戴泳鏡。
(6)拋繩區：拋繩者不可離開比賽水道及離池邊1.5公尺的標示之拋繩區域。若池邊高出 地面，則以高出地面部分向後算起1.5公尺內。

拋繩者必須最少保持一隻完整的腳在拋繩區邊線之內。拋繩者在拉繩時，或在裁判發出45秒的比賽時間結束前離開拋繩區(被判定雙腳離開拋繩區)，將被視為違規而被取消資格。
為了不妨礙其他選手比賽，要最少一腳完全在拋繩區邊緣內的情形，拋繩者身體的任何部位可以碰觸拋繩區或越過拋繩區而不受罰。拋繩者的腳可以超過拋繩區前方的池緣也不受罰。
只要拋繩者，於不妨礙其他選手比賽且保持至少一隻腳完整的站在拋繩區之內，就可以將落入其他賽道的繩索回收再拋。選手進入(或跌落)水中將被取消資格。
(7)時間限制：拋繩者應於45秒內正確收拋繩及把溺者拉回終點池壁。若繩子拋得太近或是落於指定的水道外，拋繩者可在45秒之時限之內，重新收回繩索再拋。拋繩者未在45秒內將溺者拉回終點視為「未完成」（DNF）。
設備
(1)繩索：繩索長度應在16.5至17.5公尺之間，繩子直徑為8厘米，可有正負厘米的誤差。選手必須使用大會所提供之繩索。
(2)硬式橫桿橫跨於離拋繩區池邊起12.5公尺處的水面上。允許有正負0.1公尺的誤差。橫桿中央處應有明顯的標記，以便讓溺者握住。
裁判
每一水道應有一位裁判，並位於拋繩者後方，可清楚看到水道之處。泳池12.5公尺處之兩側應設有裁判。
取消資格
有下列行為將取消資格：
(1)溺者抓到繩子前，另一隻手離開橫桿上的定點。(DQ51)

(2)溺者在其水道之外，捉取繩子。(DQ54)

(3)溺者被拉回時，臉未朝前向著終點池壁。(DQ55)

(4)溺者被拉回終點時，未以雙手緊握繩子（溺者為觸及終點池壁，可鬆開一手去碰觸）。(DQ56)

(5)溺者被拉回時，雙手交換捉繩向前爬行。(DQ57)

(6)拋繩者從比賽開始後到規定的45秒結束訊號聲響前之任何時間內，離開拋繩區(以雙腳離開為準)。(DQ52)

(7)在45秒比賽終了的停止號令發出前，溺者出水上岸。(DQ53)

(8)拋繩者進行拋繩練習。(DQ58)

(9)沒有或無效碰觸終點池壁。(DQ14)

註：在規定的45秒結束訊號聲響前，無法將溺者拉回終點，將被判定為 「未完成」(D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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